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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辛普森案”说起 

 

摘要：1995 年 10 月 13 日，世人瞩目的“辛普森杀妻案”在判决中落下帷幕，辛普森被判

无罪释放，辛普森的脱罪与美国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系密切，这个规则规定了证

据获取必须通过合法手段与合法程序，否则即使从常理上能够认定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也不

能在判决中发挥法律效力，这一规定看似偏向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一条脱罪的途径，实际上

是美国法律对程序正义的坚持的体现，也是对人权的尊重。我国在 2010 年也出台了关于非

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在我国要真正发挥该规定的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辛普森案 毒树之果 

 

引论  轰动美国的“辛普森案” 

1994 年 6月 12 日，美国超级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和男友在家中被杀，而辛普森是

本案唯一确定的犯罪嫌疑人，6 月 17 日，辛普森携带武器开车出走，警方与其经历了一个

多小时的追逐最终拦截了辛普森，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就是杀害了妻子的凶

手，然而，后续的发展却出乎意料。 

1995 年 1 月 23 日，辛普森案的审判正式开始，为辛普森辩护的五名著名律师组成的

“辩护梦之队”在这场历时八个多月的审判中，通过提出检方证据的漏洞，逐渐在辩护中占

领上风，最终在 1995 年 10 月 3 日，由 12 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辛普森无罪，给这场世纪审

判画上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句号。 

判决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大多数人仍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并认为这个判决是不公

正的，某些媒体甚至将其宣扬为“美国无能司法制度的典范”，可以说，这个判决到最终都

是极其具有争议的。但是由陪审团对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就是最终裁定，若非能够证明在认

定过程中存在重大失误，一般是无法推翻的。在审判一开始，大量证据都指向了辛普森，可

以说是铁证如山，辛普森的表现也令人更加确信这一点，舆论导向也认为辛普森就是凶手，

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辛普森和他的辩护团队却上演了一场“绝地反击”。这是由多方面因

素导致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利用了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检方本来掌握着第

一犯罪现场的大量血迹证据，这些血迹是指控辛普森的重要证据，如果这些血迹被证明是来

自辛普森本人，那么他的嫌疑会大大增加，但某个警员违反调查规定，独自携带辛普森的血

样在第一现场停留，导致第一现场的血迹证据可信度存疑，从而证据被排除不得适用。 

尽管辛普森在 1995 年 10 月 13 日被判无罪，但他在后续的民事诉讼中，被判赔偿死者

家属 3350 万美元，再加上其在刑事诉讼中付出的律师费约 1000 万美元，这次事件使辛普森

从一个腰缠万贯的明星彻底变成穷光蛋，并且 13 年后的 2008 年 10 月 13 日，辛普森因为持

致命武器抢劫而被判 33 年有期徒刑，9 年内不得假释。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罪有应得。近年

来“辛普森案”又出现了新的进展，当年的杀手可能另有其人，而辛普森则与其是雇佣关系。

无论怎样，辛普森案的判决背后体现了程序正义，而坚持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所

在。
[1]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必须由合法方式取得，否则将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

执法者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不得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强迫，引诱，暴力威胁等方式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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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证据搜集的合法化是保障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正当权利的必要条件。 

美国法律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非法搜查或非法扣押获得的证据不得采纳；通过强制

手段得到的被告人供述不得采纳；违反正当取证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采纳。并且不仅排除通

过警察非法行为获得的直接证据，也排除由此延伸得到的一切证据，这就是“毒树之果”原

则，只有能够证明另一条证据的发现独立于通过非法程序得到的证据时，该证据才能被采纳。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为了在实践过程中遏制警察的非法行为，从而保障嫌疑人

的正当权利。又是由于宪法保护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如果承认非法取得的证据具有法律效

力，等于承认取证过程中的非法行为是合法的，那么这样的规定是侵犯了公民正当权利的，

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排除非法证据也是为了维护宪法对公民人权的尊重。 

美国法律强调保障公民正当权利，嫌疑人即使有犯罪的可能性，他的人权也不能被剥夺，

执法者追究犯罪事实应当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体现出美国法律对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

充分强调。通过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将是“毒树之果”，不合法的程序即“毒树”，

获得的证据即果实，毒树结出的果实自然是有毒的，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自然是不可取

的。 

就是这样的规定，让辛普森在证据极度不利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乍一看，好像是制度的

漏洞导致正义没能得到伸张。有人说，这是“因为警察的一点微小的错误而导致罪犯逍遥法

外”，这是不是单纯的增加了将罪犯绳之以法的难度呢？的确这样的论断符合事实，但在整

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许多规则的设定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而包含了维护嫌疑人权利的目

的
[2]
，换句话说，现代司法制度的目的并不在于惩罚犯罪，而在于维护公民的权利，包括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内的许多规则的设立，是为了保障司法的公正性，构成一个公正、文明的

现代司法制度。 

从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国法律相比对案件事实的追求，更看重对程序合法的强调和对

公民正当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对程序合法的强调。严格执行法律程序，是实

现法治社会的必要，美国的布兰德斯大法官指出：“如果一个政府本身成了法律的破坏者，

他就助长了对法律的藐视；他就是让各人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就是助长了无政府主

义。”，程序化的法律正是随心所欲的人治与一丝不苟的法治之间的差异所在。一个事件的发

生，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执行后，得到的结果就是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结果，这是维护司法

尊严的要求，如果一个被告人因为某些规则的适用而脱罪，那么并不是因为法律的疏忽使其

逃脱制裁，而是在法律的允许下他不会被制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纵容罪犯逍遥法外，

而是法律允许这样的“罪犯”得到自由，相较纵容少数犯罪的可能性带来的危害，它在维护

法律尊严，维护司法制度的尊严上得到的产出更有价值。如此看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

立是有价值的。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辛普森案”中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辛普森及其辩护团队的辩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检方指控辛普森

有两条重要证据——凶杀现场留下有辛普森的血迹以及辛普森住宅处搜出的带有血迹的手

套，辩方律师针对其提出了几个不合法之处：检方出示的现场照片中发现带血袜子的照片时

间不符，相互矛盾；洛杉矶警方对证据的处理上缺乏专业性，操作不规范，导致证据处理不

当，可信度存疑；在没有搜查许可的情况下，警员便独自一人进入辛普森住宅处进行搜查，

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正当搜查程序。
[3]
而在审判中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检方需要为

自己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并证明这些证据是通过合法程序收集得到的，检方无法证明这些

证据是合法的，导致这些证据不能作为事实的判断依据，陪审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合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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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通过判决的“无罪推定”原则，无法判断当事人有罪，最终陪审团做出了辛普森无罪

的认定。 

另外，辩方针对检方的重要证人——警察弗尔曼的举证过程提出了指控，最终使其因为

伪证罪入狱三年，之后曝光的对弗尔曼的采访录音则揭露了其伪造证据、谎话连篇以及发表

种族歧视言论的劣迹，让弗尔曼成为了“受污染的证人”，根据“毒树之果”原则，弗尔曼

失去了证人资格，导致检方的大部分证据都失去了法律效力。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早在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一份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

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对于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言词

证据,法院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2010 年 7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三部委

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规定》中对于

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规定。这也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初步确

立。在近年来以呼格吉勒图、佘祥林等案件为代表的刑事冤假错案的曝光，导致公安机关的

执法手段和执法程序受到公众的质疑，出台了这一规定，也表明了我国对借鉴西方非法证据

排除原则以及司法文明实现所做出的努力。
[4] 

《规定》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相结合的排除规则。前者规定

了对于暴力、刑讯逼供或威胁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法庭应予以排除，这是一种强制性

的排除；后者包括对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经确认取证手段“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法庭责令公诉方予以合理解释，否则予以排除，即根据非法证据的

违法程度，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判断这些非法证据是否严重侵害了被告人的利益，

这也避免了一律强制性排除可能导致的对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纵容。
[5]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某些不足之处以

及实施的障碍。譬如长期以来观念上的落后，要让大众普遍接受程序正义、无罪推定原则等

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摒弃“杀人偿命”等落后的观念。在制度上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举证

程序，让非法获得的证据不“蒙混过关”等。非法证据的排除过程应当与案件的判决独立，

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应受到非法证据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对案件的判决。 

 

三、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设立，是现代法治社会中重视程序正义理念的体现，是对公民人权

的尊重，也是对执法行为的规范，执法过程合乎法律程序，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由

此看来，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是现代法治社会理念所必需的。 

“辛普森案”是美国法律中体现程序正义与事实认定的矛盾的经典判例，它也是美国法

律对法治社会这一概念的阐释，法治社会要求依法严格执行法律程序，而不能因为事实或舆

论而改变原则，这既是司法公正性的要求，也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必要。这对我国立法

的合理性，司法的公正性提供了借鉴。也对公民树立现代化的法制观念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实现司法文明的要求，是公民对执法人员文明执法的要求，

在许多冤假错案的前车之鉴下，我们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让它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

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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